
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（2021）豫 1303 执恢 397 号

申请执行人：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 914100007126345891。

住所地：南阳市张衡路 6 号。

负责人：霍振峰，任该行行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薛迪，身份证号 411321199208200025，系

该行员工，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晓鹏，身份证号 411328199403131314，

系该行员工，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。

被执行人：惠磊，男，汉族，1982 年 6 月 9 日出生，住

南阳市宛城区环城乡东关村阁老庄 67 号，身份证号

411302198206090519。

被执行人：刘晓，女，汉族，1982 年 2 月 6 日出生，住

南阳市宛城区环城乡东关村阁老庄 67 号，身份证号

411303198202063325。

被执行人：于海洋，男，汉族，1981 年 3 月 6 日出生，

住 方 城 县 城 关 镇 人 民 路 342 号 ， 身 份 证 号

411322198106030339。

被执行人：曹喜乐，女，汉族，1986 年 7 月 16 日出生，

住 方 城 县 城 关 镇 人 民 路 342 号 ， 身 份 证 号

411322198607165740。

本院在执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与被执行

人惠磊、刘晓、于海洋、曹喜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

已查封了被执行人于海洋所有的位于南阳市方城县城关镇



西环路东侧（产权证号：1601038689）的房产及被执行人曹

喜乐所有的位于南阳市方城县城关镇高速引线中段人劳局

商住小区 1 号楼 1 单元 17 层 1704（房产证号：1301017754）

的房产。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

十七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

题的规定》第二条、第十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

一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于海洋所有的位于南阳市方城

县城关镇西环路东侧（产权证号：1601038689）的房产。

二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曹喜乐所有的位于南阳市方城

县城关镇高速引线中段人劳局商住小区 1 号楼 1 单元 17 层

1704（产权证号：1301017754）的房产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张 平

代理审判员 徐 阁

代理审判员 史东峰

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一日

书 记 员 孙 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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